附件2

关于《北京市朝阳区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1、 起草背景
    2025年4月16日，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印发了《北京市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实施细则》”），为落实好《实施细则》，进一步做好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工作，促进我区医疗保障基金合理使用，维护基金安全，总结我区开展医师管理经验的基础上，拟定了《北京市朝阳区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
2、 起草工作过程
    《管理办法》由朝阳区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定点医药机构管理科负责起草，通过对《实施细则》的研究、分析，结合朝阳区开展医师管理经验，将实施细则进行本地化补充，形成《管理办法》，提请朝阳区医保中心集体研讨，将补充修改意见后的《管理办法》提请朝阳区医保局局长办公会、局党组会审议通过。
3、 主要内容
送审稿共一部分十九条：
第一条 本管理办法为“实施细则”在朝阳区落实执行的补充管理办法，适用于对朝阳区定点医药机构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相关人员（以下简称相关人员）的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工作。
第二条 区医疗保障局负责辖区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工作，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区医保中心）负责具体实施。
第四条 区医保中心负责对辖区相关责任人员作出记分、暂停或终止医保支付资格处理的实施；督促辖区定点医药机构落实记分结果应用；配合做好本市“一医一档”、审核结算等信息化功能建设。
第七条 医保支付资格管理的执行情况，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记分、暂停和终止的人次占比与协议续签、总额预算管理、“信用+风险”双评价挂钩。
第八条 区医保中心对相关责任人员记分及暂停医保支付资格，应严格按“实施细则”中“记分细则”相应条款执行。
第十一条 按照“谁认定责任，谁处理申诉”的原则办理异议申诉。区医保中心作出的记分处理，由区医保中心办理异议申诉，结果反馈定点医药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；定点医药机构或相关责任人员对异议申诉办理结果仍有异议的，移交区医疗保障局行政部门处理。由市医保中心作出的记分处理，区医保中心进行初审，不同意申诉意见的，告知原因，同意申诉意见的，报市医保中心；区医保中心收到市医保中心结果反馈后，告知定点医药机构。
第十三条 相关责任人员医保支付资格暂停、终止期满前15个工作日，可提出资格恢复申请，经所在定点医药机构审核同意后，报区医保中心。如相关责任人员暂停、终止期满时无工作单位，且触发暂停或终止处理记分相关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属区域为朝阳区，可直接报区医保中心。
第十六条 区医保中心建立对定点医药机构处理及其涉及人员处理的信息共享、反馈机制，及时获取区卫生健康、药品监管等部门查处的定点医药机构和人员违法信息；及时将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的记分与处理情况函告区卫生健康、药品监管等部门。
第十七条 本办法为“实施细则”在朝阳区具体执行的补充，未涉及条款，按“实施细则”执行。
四、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
（一）有关文件内容的特殊情况
《北京市朝阳区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为《北京市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在朝阳区执行的补充内容，如遇北京市医保局调整《实施细则》，《管理办法》须与之保持一致进行调整。
（二）发文形式、上会形式的情况
《北京市朝阳区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经朝阳区医保中心研讨通过，提请朝阳区医保局局长办公会和局党组会审议通过，以北京市朝阳区医疗保障局有文号红头文件形式发布。
（三）与既有政策文件的衔接协调情况
自《北京市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生效后，原《朝阳区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医师管理办法》随即失效，不再执行。

